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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宣判一起涉恶案件：最高获刑15年

包头民警远赴江西抓获7名网络诈骗嫌疑人

新报包头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解裕涛） 9

月24日，包头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和固阳县公安局在G6高

速公路民东收费站举行欢迎仪式，欢迎赴江西赣州抓捕

诈骗嫌疑人的专案组凯旋。

7月20日，家住固阳县金山镇神水沟的居民张某来到

固阳县公安局报警称：5月至7月期间，他在一个名为“新

圣娱乐”的手机软件 APP 中进行网络赌博，被骗人民币

92000元。

接到报案后，固阳县公安局反诈中心初步调查发现，

这是一个利用网络进行赌博诈骗的犯罪团伙，立即从相关

部门抽调警力成立专案组，对案件进行全链条侦查打击。

在包头市、固阳县两级相关警种合成作战技术援助

下，专案组经过大量深入的侦查，一个位于江西赣州以网

上赌博平台为幌子，实则对赌客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浮

出了水面。该团伙利用或代理名为“新圣娱乐”的APP，在

APP内创建了“大众”“鸿运”两个赌博房间，经专业引流团

队，将参赌人员引导至该房间内进行赌博。

专案组掌握了以吴某和他的女友卢某为首的犯罪团

伙层次、成员身份及活动据点。9月13日，由胡建国率固阳

县公安局17名民警、辅警分两批次前往赣州市某地，对犯

罪团伙进行进一步的外围侦查并适时开展抓捕。

9月22日凌晨，正当准备收网时，主犯吴某突然变更

前往另一据点，针对这一突发情况，抓捕组决定兵分两

路，一组人马迅速前往主犯吴某所在地进行抓捕，另一组

人马对赣州某区已掌握的3个窝点开始收网并迅速出击

成功抓捕了5名犯罪嫌疑人。

此时，抓捕主犯吴某的侦查员在主犯吴某的新据点

小区周围开展了细致摸排，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对

嫌疑小区进行了封锁，并在该小区将意图驾车逃跑的吴

某成功截停，吴某被顺利抓获，经突审，其交代了同犯女

友卢某的藏身地。

民警共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扣押手机70余部、电话

卡200余张、银行卡30余张、电脑4台，线上资金冻结33万

余元，扣押房产手续一套。

凉城县公安局侦破滥伐林木案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郝儒冰） 9月24

日10时，乌兰察布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接到群众电话

举报，称有人在凉城县六苏木镇南九苏木村砍伐树木。

对此，森林分局立即指令凉城县公安局森林公安分

局办理此案，并派出专案督导组迅速前往凉城督导案件。

凉城县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在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对此

案进行侦办，民警在案发现场（南九苏木村村南）的大准

铁路旁发现有大量被砍伐倒的杨树，民警随即展开调查，

走访，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刘某某。

经现场勘验，刘某某在自己买下的防护林带内共砍伐

杨树73株，榆树1株，合计蓄积达25.63立方米，此案已于9

月25日刑事立案，犯罪嫌疑人刘某某现已被凉城县公安局

森林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西乌旗法院公开宣判一例“保护伞”案件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王利军） 9月23

日，西乌珠穆沁旗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乌旗法院）公开宣

判了被告人李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贪污罪、受

贿罪一案，该案系西乌旗法院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

来宣判的首例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件。

此案中，被告人李某身为国家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负有查

处违法犯罪行为的职责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

法行为，其行为已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用虚假发票骗取数额较大的公款行为构成贪污

罪；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

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被告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西乌旗法院参照检察院的量刑建议，结合本案案情，认定被告

人李某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

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犯受贿罪判处

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2年，并处罚金2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青山区法院发放22万执行款
63人拿到被拖欠工资

新报包头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解裕涛） 9

月28日上午，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向被执行企业的63

名员工发放22万元拖欠的工资（如图）。

据了解，2019年青山区人民法院在受理该系列劳动

争议案件后，迅速与被申请执行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取得联

系，依法核实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资产情况及各类财产

线索。青山区人民法院已经陆续为该企业系列欠薪案件的

申请执行人发放40余万元执行案款。

在执行款发放现场，63名申请执行人依次登记，法院

工作人员逐一核对身份和案款金额，有序办理领款手续。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郑慧英） 9

月 25 日，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

了马某某、王某某等 11 名

被告人涉嫌寻衅滋事罪、

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

非法拘禁罪一案。

该案经开庭审理查明，

被告人马某某纠集、指使被

告人王某某、被告人张某某

等人员组成恶势力团伙,以

暴力、威胁、“软暴力”等手

段，在一定辖区及房地产领

域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

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

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

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法院认为，被告人马

某某纠集他人多次实施随

意殴打、追逐、拦截他人、强

拿硬要公私财物等，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实施

要挟，强行索取被害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公共秩

序混乱，严重破坏社会秩

序，其行为已分别构成寻衅

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被告

人王某某伙同他人多次实

施随意殴打、拦截、辱骂、恐

吓、驱赶他人，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对被害人实施威

胁、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

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伙同

他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

人重伤，破坏社会秩序，情

节严重，其行为已分别构成

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

故意伤害罪。其他9名团伙

成员行为分别构成寻衅滋

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

禁罪、故意伤害罪等。其中

王某某、李某某系累犯，应

从重处罚；马某某、王某某

等5人，均属一人犯数罪，

应数罪并罚；王某某、张某

某自首，应对其二人从轻处

罚；张某某、李某某等7人

到案后如实供述基本犯罪

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符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对上

述7名被告人从轻处罚。

新城区人民法院判处

被告人马某某有期徒刑15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5 万

元，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

民币 30 万元，将涉案轿车

发还被害人，没收其个人账

户及公司名下资产，其他查

封物品由扣押机关依法处

置。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

徒刑 14 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2万元，退还被害人经济

损失人民币1万元。其他9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刑期 5

年至10月不等，并处罚金。

杭锦后旗公安局成功破获“络漫宝”电信诈骗案

新报巴彦淖尔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白忠义）

日前，杭锦后旗公安局成功破获利用“络漫宝”实施电信

诈骗案件，捣毁诈骗窝点，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查获

23台“络漫宝”、路由器5个、手机10部、银行卡15张、电话

卡27张、卡槽8个、pos机2台。

“络漫宝”本是为了方便公司和个人使用原号码实现

免费全球漫游的新兴科技产品，因其便捷性、隐蔽性，近

年来被境外诈骗集团“青睐”。境内犯罪分子购买大量“络漫

宝”设备和已经实名认证的电话卡，激活设备完成网络架构

后，境外诈骗集团便可从网上登录手机APP远程操控这些

设备打电话，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今年8月，杭锦后旗公安

局刑警大队获悉，辖区内可能有犯罪团伙利用“络漫宝”设

备实施电信诈骗，在经过缜密侦查掌握关键证据后，通过多

天的布控与蹲守，确认抓捕时机已成熟，9月4日上午，杭锦

后旗公安局迅速组织收网行动，将犯罪嫌疑人一举擒获，并

当场缴获嫌疑人作案工具。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对利用“络

漫宝”设备进行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

人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呼和浩特一市民家中被盗呼和浩特一市民家中被盗
丢失钱物约24万

9月28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公安分局刑警二中队破

获一起盗窃案，将一名通过技术开锁入室盗窃的犯罪嫌

疑人席某某抓获归案，经查，席某某为吸毒人员。

9月23日，呼和浩特市民小李（化名）向警方报案，称

其于当日17时许回家后，发现家中多件结婚时定做的贵

重首饰和24000元现金被盗，总价值约24万元人民币。玉

泉区刑警二中队侦查员接警后，赶往现场进行勘验，并走

访摸排。经多方研判，玉泉区刑警二中队侦查员连续4天

蹲点追踪，最终于9月27日在赛罕区罗家营村东侧公路

上将犯罪嫌疑人席某某抓获，并当场在其随身携带的背

包内搜出其盗窃所得物品和部分现金。经讯问，犯罪嫌疑

人席某某对其入户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称其盗

窃是为了购买毒品进行吸食。

9月28日，玉泉区公安分局将涉嫌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席某某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刘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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